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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

（2022 年）》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华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投

资”、“发行人”或“公司”）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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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字：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字：Hwabao Investment Co.LTD 

二、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一）“18 华宝 04”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8 年 5 月 15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华宝投资董字[2018]第 03 号），同意发行人申请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公司债券。2018 年

6 月 14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武”）

出具了《关于华宝投资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批准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8 年 6 月 28 日，发行

人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授权下，确定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

（含 40 亿元），可分期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

1342 号）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40 亿元（含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8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了华宝投资有限公

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面向合格投资者）（品种二）（债券简称

“18 华宝 04”），发行规模 5 亿元，票面利率为 4.60%，发行期限 5 年期，起息日

为 2018 年 10 月 16 日。“18 华宝 04”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代码为 143851.SH。 

（二）“21 华宝 01”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2021 年 4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华宝投资董字[2021]第 01 号），同意发行人申

请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公司债券，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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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注册，分期公开发行，首次注册规模不超过 48 亿元（含 48 亿元）。2021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宝武出具了《关于华宝投资申请续发 65 亿元公司

债券的批复》，批准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的公司债券，可分批注册；首次注册规模不超过 48 亿元（含）。2021 年 6

月 3 日，发行人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授权下，确定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

民币 48 亿元（含 48 亿元），可分期发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证监许可〔2021〕2623 号），

公司获准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1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1 华宝 01”），发行规模

35 亿元，票面利率为 3.10%，发行期限 3 年期，起息日为 2021 年 9 月 10 日。

“21 华宝 01”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 188690.SH。 

（三）“22 华宝 01”注册文件及注册规模 

2021 年 4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华宝投资董字[2021]第 01 号），同意发行人申

请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公司债券，可分

次注册，分期公开发行，首次注册规模不超过 48 亿元（含 48 亿元）。2021 年 4

月 30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宝武出具了《关于华宝投资申请续发 65 亿元公司

债券的批复》，批准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含 65

亿元）的公司债券，可分批注册；首次注册规模不超过 48 亿元（含）。2021 年 6

月 3 日，发行人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授权下，确定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

民币 48 亿元（含 48 亿元），可分期发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证监许可〔2021〕2623 号），

公司获准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4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2 年 4 月 8 日，发行人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2 华宝 01”），发行规模

13 亿元，票面利率为 3.09%，发行期限 3 年期，起息日为 2022 年 4 月 12 日。

“22 华宝 01”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 185644.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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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面向合

格投资者）（品种二） 

1. 发行主体：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华宝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面向

合格投资者）（品种二），债券简称为“18华宝04”、债券代码“143851.SH”。 

3. 当前票面利率：4.60% 

4. 债券余额：5.00亿元 

5.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5.00亿元 

6. 本期债券期限：5年 

7. 发行时票面利率：4.60% 

8. 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9. 起息日：2018年10月16日 

10. 付息日：2019年至2023年每年的10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3年10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3.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 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5. 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已于2019年10月16日、2020年10月16日、2021

年10月16日、2022年10月17日（因2022年10月16日为法定节假日，故顺延至其后

第一个交易日）按时完成付息，不存在违约情况。 

16. 投资者回售权及行权情况：不适用。 

17.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行权情况：不适用。 

18.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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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 发行主体：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华宝投资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为“21华宝01”、债券代码“188690.SH”。 

3. 当前票面利率：3.10% 

4. 债券余额：35.00亿元 

5.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35.00亿元 

6. 本期债券期限：3年 

7. 发行时票面利率：3.10% 

8. 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9. 起息日：2021年9月10日 

10. 付息日：2022年至2024年每年的9月1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4年9月1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3.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 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5. 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已于2022年9月13日（因2022年9月10日为法

定节假日，故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按时完成付息，不存在违约情况。 

16. 投资者回售权及行权情况：不适用。 

17.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行权情况：不适用。 

18.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三）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 发行主体：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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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债券名称：华宝投资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为“22华宝01”、债券代码“185644.SH”。 

3. 当前票面利率：3.09% 

4. 债券余额：13.00亿元 

5.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13.00亿元 

6. 本期债券期限：3年 

7. 发行时票面利率：3.09% 

8. 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9. 起息日：2022年4月12日 

10.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5年间每年的4月12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5年4月1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3.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 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5. 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报告期内，不涉及付息兑付情况。 

16. 投资者回售权及行权情况：不适用。 

17.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行权情况：不适用。 

18.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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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

订《华宝投资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合称“《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

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

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料。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了 5 项重大事项，均已披露。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

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

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18 华宝 04”、“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无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行

人传达法律法规和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

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18 华宝 04”、“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债券募集

资金实际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四、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9 

（www.sse.com.cn）就发行人董事、总经理及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

事项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债

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公告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就发行人董事发生变动的事项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董事发生变动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就发行人重大资产出售的事项

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就发行人对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补充事项披露的事项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补充公告的受托管理事务

临时报告》。 

五、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受托管理人按照《华宝投资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

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华宝

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华宝投资有限公

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

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督促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维护债券

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未发现“18 华宝 04”、“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

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上述债券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六、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督促“18 华宝 04”、“21 华宝 01”按期足额付息，“22 华宝

01”不涉及兑付兑息。中信证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

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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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业务总体情况 

发行人是中国宝武金融投资管理及服务平台，落实中国宝武产业金融战略规

划，实施金融牌照布局，策划产业基金和资产管理项目，组织推动生态圈金融业。

务等；推动金融板块业务协同。发行人主要从事投资业务、证券服务业务、融资

租赁业务、金融服务业务等。 

发行人从事投资业务主要以本部为主，依托中国宝武的产业背景和上下游资

源的协同优势，对金融保险、钢铁产业上下游公司以及科技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

资，同时发行人及子公司华宝证券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原则，利用自有资金

从事适当的金融资产投资及咨询业务，发行人主要通过子公司华宝证券从事证券

服务业务；发行人主要通过子公司华宝租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发行人主要通过

子公司欧冶金服从事金融服务业务。 

（二）经营业绩 

发行人的业务主要为投资业务、证券服务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和金融服务业

务。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发行人收入合计（营业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分别为 378,551.57 万元和

376,700.21 万元，其中投资业务主要由本部开展，收入分别为 116,662.80 万元和

66,058.89 万元，分别占收入合计比例为 30.82%和 17.53%，是发行人最主要的收

入板块；证券服务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华宝证券开展，最近两年收入分别为

135,239.11 万元和 145,220.30 万元，分别占收入合计比例为 35.73%和 38.55%；

融资租赁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华宝租赁开展，最近两年收入分别为 100,683.41 万元

和 133,241.57 万元，分别占收入合计比例为 26.60%和 35.37%；金融服务业务由

发行人 2021年并表的欧冶金服经营，2021年和 2022年度的收入分别为 21,694.91

万元和 24,032.86 万元，分别占收入合计比例为 5.72%和 6.38%；经营租赁业务

主要为发行人本部对关联企业的房屋租赁，不属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最近两年

收入分别为 4,271.34万元和 8,146.59万元，分别占收入合计比例为 1.13%和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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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发行人收入合计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2022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

占比 

一、投资业务         

投资收益 78,024.69 0.00 100.00 20.71 99,205.37 0.00 100.00 26.21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11,982.27 0.00 -100.00 -3.18 17,407.62 0.00 100.00 4.60 

其他收入 16.47 1.06 93.56 0.00 49.81 46.66 6.32 0.01 

二、证券服务

业务 
        

利息收入 58,357.14 27,624.07 52.66 15.49 58,009.82 28,801.59 50.35 15.32 

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 
86,863.16 35,745.44 58.85 23.06 77,229.29 30,279.75 60.79 20.40 

三、融资租赁

业务 
133,241.57 79,282.05 40.50 35.37 100,683.41 61,529.38 38.89 26.60 

四、金融服务

业务 
        

保理业务 11,437.06 113.49 99.01 3.04 10,342.20 31.51 99.70 2.73 

平台服务 8,940.33 1,041.36 88.35 2.37 5,204.61 1,565.44 69.92 1.37 

典当业务 236.47 1.34 99.43 0.06 2,767.86 68.37 97.53 0.73 

担保业务 3,419.00 494.28 85.54 0.91 3,380.24 8.03 99.76 0.89 

五、经营租赁

业务 
8,146.59 5,904.95 27.52 2.16 4,271.34 3,126.15 26.81 1.13 

合计 376,700.21 150,208.04 60.13 100.00 378,551.57 125,456.88 66.86 100.00 

二、发行人最近两年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716.89 747.04 -4.04% 

负债总额 445.88 480.19 -7.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8.01 221.54 2.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1.01 266.8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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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716.89亿元，较年初减少4.04%；

负债总额为 445.88 亿元，较年初减少 7.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28.01 亿元，较年初减少 0.2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54 12.67 30.57% 

营业利润 7.96 8.73 -8.82% 

利润总额 13.46 8.80 52.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5 4.84 80.75% 

2022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16.5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57%，主要

原因系融资租赁业务收入增加所致；营业利润为 7.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82%，主要由于 2022 年投资收益大幅增长；利润总额为 13.46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52.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8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0.75%。2022 年度，发行人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大幅增加

的原因主要为营业外收入大幅增加。发行人所从事的投资、证券、融资租赁等业

务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如后续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对发行人盈

利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 -41.10 24.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4 6.39 -288.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3 58.95 -33.46%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1.15 亿元，较去年净流

出增加 24.20%；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04 亿元，较去年净流

入减少 288.42%，主要原因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 39.23 亿元，较去年净流入减少 33.46%，主要原因是发行人偿还了部

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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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

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一）“18 华宝 04” 

根据《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面向合格投资者）》的约定，“18 华宝 04”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

还公司债务。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18 华宝 04”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扣除发行费

用后，公司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券“15 华宝债”，募集资金用途与约定一致。 

（二）“21 华宝 01” 

根据《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21 华宝 01”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到期的公司债

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1 华宝 01”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扣除发行费

用后，公司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18 华宝 01”及“18 华宝 03”，募集资金用途

与约定一致。 

（三）“22 华宝 01” 

根据《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22 华宝 01”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到

期债务。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2 华宝 01”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扣除发行费

用后，公司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19 华宝 01”，募集资金用途与约定一致。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18 华宝 04”、“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

使用完毕毕，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计划一致。 

三、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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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 华宝 04”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账户名称：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账号：1001153819013348064 

开户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钢国贸支行 

（二）“21 华宝 01”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账户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武大厦支行 

账号：433859246426 

大额支付号：104290005131 

账户二： 

上海银行徐家汇支行 

账号：03004684744 

大额支付号：325290003019 

账户三： 

浙商银行松江支行 

账号：2900000610120100316520 

大额支付号：316290000086 

账户四：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号：633398519 

大额支付号：305290002012 

账户五： 

江苏银行上海杨浦支行 

账号：18220188000122520 

大额支付号：313290050036 

（三）“22 华宝 01”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账户一： 

上海银行徐家汇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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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03004684744 

大额支付号：325290003019 

账户二： 

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号：633398519 

大额支付号：305290002012 

账户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号：36510188001050049 

大额支付号：303290000510 

账户四：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号：8110201013001453392 

大额支付号：302290031106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发现募集资金专户运作异常。经核查，2022 年度，

“18 华宝 04”、“21 华宝 01”“22 华宝 01”的专项账户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核准用途

及该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并与发行人 2022 年定期报告披露内容

一致。 

四、与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性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情况、实际使用情况和专户运作情况

与发行人的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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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

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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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因 2022 年 9 月 10 日为法定节假

日，故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支付了“21 华宝 01”自 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2022

年 9 月 9 日期间的利息，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因 2022 年 10 月 16 日为法定节

假日，故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支付了“18 华宝 04”自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报告期内，“22 华宝 01”不涉及兑付兑息。中信证

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

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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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18 华宝 04”于 2022 年 10 月 16 日足额付息，“21 华宝 01”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足额付息，“22 华宝 01”不涉及兑付兑息。上述债券未出现兑付兑息违

约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指标如下： 

 

指标（合并口径）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 

资产负债率（%） 62.20 64.28 

流动比率 1.40 1.67 

速动比率 1.40 1.67 

EBITDA利息倍数 6.52 4.97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67 和 1.40，速动比率分别为 1.67 和 1.40，最近一年末，发

行人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均同比减少 27.00%。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4.28%和 62.20%，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为稳定。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倍

数分别为 4.97 和 6.52。2022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倍数较 2021 年度上升

31.19%，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发行人营业外收入较 2021 年大幅上升。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

人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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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8 华宝 04”、“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无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

作小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内，未发现“18 华宝 04”、“21 华宝 01”和

“22 华宝 01”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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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18 华宝 04”、“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存在触发召开持

有人会议的情形，“18 华宝 04”、“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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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出具了《华宝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8 华宝 04 与 20 华宝 01 跟踪评级报告》，“18 华宝 04”的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出具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21 华宝 01”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主体信用

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22 华宝 01”不涉及债项评级。 

作为上述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公司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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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22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动。 

2022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就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动事项发布了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

的公告》，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宝武的任免安排，并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贾

璐不再担任华宝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根据《华宝投资有限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办法（试行）》，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公司总经理，如信息披露

事务负责人无法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相关职责的，董事会应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中指定新的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经公司研究决定，由公司董事长胡

爱民先生担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行人董事长胡爱民先生担任债券信息

披露事务负责人。 

上述人员变动为发行人正常人事变动，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

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中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发布《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债券信息披露事务

负责人发生变动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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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中信证券

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约定

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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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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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其他情况 

一、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董事长、总经理或具有同

等职责的人员发生变动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总经理、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发生变动的情况。 

2022 年 3 月 28 日，发行人就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变动事项发布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债券信息披露事务

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贾璐不再担任华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发行

人董事长胡爱民先生担任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上述人员变动为发行人正常人事变动，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

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发行人董事会决议有效性产生影响，发行人治理

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中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发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债

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情况。 

2022 年 7 月 18 日，发行人就公司董事变动事项发布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宝武委派王成然、李庆予、

蔡伟飞、杨阳为发行人董事，吴东鹰、李琦强、王明东、李钊不再担任发行人董

事。 

上述人员变动为发行人正常人事变动，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

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发行人董事会决议有效性产生影响，发行人治理

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中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发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董事发生变动事

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情况。 

二、发行人发生重大资产出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资产出售的情况。 

2022 年 8 月 9 日，发行人就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发布了《华宝投资有限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公告》，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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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持有的国家管网集团联合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本次资产出售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中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发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

情况。 

三、其他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债券持有人权益的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债券持有人权益的事

项。 

2022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就公司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补充事项发布

了《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补充公告》，根据宝武集团

上报国资委的《中国宝武金融业务优化调整工作方案》，宝武集团对投资中国太

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业务予以优化调整，定位为有序发展，无

短期内出售计划，因此发行人将对所持有的中国太保股权调整至其他非流动资产

核算。上述会计处理方式调整完成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

行人 2022 年半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6-

488 号）。 

本次会计处理方式调整为适应宝武集团对投资中国太保股权的业务优化调

整，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中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2 年 11

月 7 日发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财务

报告的补充公告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情况。 

除上述事项外，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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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特殊条款触发情况 

“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分别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投资者保护条

款。报告期内，未发现“21 华宝 01”和“22 华宝 01”触发投资者保护条款的情

形。“18 华宝 04”不涉及特殊条款。 




